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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护航助力复工复产
长宁法院多措并举高效化解涉疫情纠纷

□见习记者 翟梦丽

今年的疫情给各行各业都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司法如何助力复工复产？ 上海市长宁区人?法院通过网上审判、 优先调解、 多元解纷、 智慧执行

等多种司法举措， 及时高效化解涉疫情矛盾纠纷，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辖区经济造成的影响， 努力促进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 为经济社会稳中求
进提供精准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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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家： 刘亚玲， 现任长宁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审判委员会委员、 四级高级

法官。 多年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 曾荣获 “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称号， 荣立上海法院系统个

人二等功、 三等功等， 2018年被评为 “上海法院审判业务骨干”。

资料图片

案例1

学校未能如期开课

家长要求退学退款

自 2010 年 8 月， 原告就读于

被告学校至今， 疫情期间为初中一

年级第二学期。 该学期于 2020年 1

月开学，在春节前授课两周，春节后

继续开课。后因突发新冠肺炎疫情，

被告未能如期开课。 因不满学校教

学安排, 原告父亲多次向被告提出

退学退款，被告未予同意。原告父亲

遂作为代理人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

被告退还学费及保证金。

在 2020 年 4 月证据交换中，

被告表示从 2020 年 2 月起开展网

上授课， 通过境外多个平台为原告

等学生提供各类在线课程。 另外根

据被告的 《退费政策》， 如家长于

每年 2月底之前以《离校通知表》的

方式向被告申请学生退学， 可退还

本学期学费的 50%，否则不予退还，

考虑到疫情原因， 被告特别延长退

学申请时间到 3月底。 但原告一直

未按照规定办理退学手续， 故涉案

学费不应退还。 原告称之所以不愿

意签署 《离校通知表》， 是因为不

同意被告退费 50%的政策， 该退费

政策有霸王条款之嫌。

在 2020年 5 月的证据交换中，

被告称原告曾断断续续参加被告的

网上课程， 并提供考勤表， 且根据

疫情的好转， 被告定于 2020 年 5

月下旬正式复课。 原告表示虽参加

了部分课程， 但网课的内容和质量

不佳， 故于 2月底起不再参加网上

课程， 且即使被告复课， 也不同意

在被告处继续就读。

庭后， 合议庭反复多次通过电

话、 电子邮件等方式为原、 被告主

持调解工作。 合议庭了解到， 除原

告父亲外， 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家

长在观望本案的处理， 如处理不

慎， 存在群体诉讼的风险。 另外，

原告父亲之所以不愿继续在被告处

就读， 是因为担心经过诉讼， 双方

矛盾激化， 原告继续就读于被告

处， 可能会有不利的影响。 因此，

合议庭多次通过被告代理人与校方

沟通， 希望原告如同意继续在被告

处就读， 被告可以主动为其提供加

课补习、 暑期夏令营、 心理辅导

等。

合议庭注意到， 原告在疫情之

后一直未能重返校园， 学业落后严

重。 合议庭多次与原告父亲沟通，

劝说应以孩子学业为重， 晓之以

理， 动之以情， 原告父亲最终同意

继续让孩子在被告处就读。

此后， 在合议庭的努力下， 双

方最终达成调解， 原告继续在被告

处就读。 调解协议达成后， 原告父

亲当庭向合议庭表示感谢， 表示孩

子能回归校园十分高兴。 被告代理

人也代表被告校董会对法院为帮助

学校复学所作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法官说法】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出于疫情

防控的需要， 各类学校、 教育培训

机构无法正常开展线下教学活动，

是教育培训领域普遍面临的问题和

困难。 本案最终以调解结案， 既依

法保障了学生及家长的合法权利，

也确保了学校、 教育培训机构的正

常教学、经营活动，是人民法院疫情

防控期间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保障教育培训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

重要体现。该案审结后，原告再次回

归了熟悉的校园生活， 被告也得以

继续运营下去， 避免了群体诉讼的

风险，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案例2

?营企业资金链断裂

积极沟通化解矛盾

2000 年 4 月， 上海某毛皮厂

与某银行签订借款合同， 并将名下

所在松江区洞泾镇的厂房抵押给银

行。 因未按约还款， 2004 年 3 月，

银行向长宁法院提起诉讼。 判决生

效后， 同年 9月， 银行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同年 12 月， 法院裁定

本次执行程序终结。

2018 年 11 月， 银行通过签订

《债权转让协议》 的方式， 将被执

行人上海某毛皮厂的债权转让给第

三方某资产公司。 2019 年 1 月，

第三方公司再次通过签订 《债权转

让协议》 的形式， 将债权转让给本

案申请执行人上海某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申请执行人向

长宁法院申请恢复执行， 要求法院

处置被执行人名下厂房及土地来偿

还债权。 案件恢复执行后， 法院依

法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 要

求被执行人限期履行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 但被执行人逾期仍未履行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今年春节

后， 法院对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

人采取了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限制

高消费等强制手段， 给予被执行人

压力， 督促其积极履行义务。 同

时， 法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名下

的土地， 并拟对被执行人名下土地

启动拍卖程序。 得知土地将被法院

拍卖， 被执行人的职工因担心失去

工作， 要求停止拍卖。 经法院调查

核实， 被执行人原为长宁区经委下

属的国有企业， 后经改制， 现为某

集团公司下属企业， 目前在岗员工

仍有四十余人，年龄参差不齐，员工

对工厂的依赖性较高， 若失去现有

工作，再就业难度较大。 并且，该厂

房土地为战略预留区规划土地， 该

类土地在改建、 扩建、 新建、 转让

及过户等管理方面均存在特殊性，

市场流动性不大， 通过司法拍卖可

能难以上价， 双方当事人的利益难

以保障。

为防止矛盾激化， 法院在正式

启动拍卖程序前， 主动寻求区政法

委的帮助， 从中协调， 多次走访被

执行人所在集团公司， 讲明拍卖土

地的利害关系， 积极搭建沟通平

台， 组织申请执行人、 被执行人及

被执行人所在集团公司协商案件解

决方案。 最终， 在法院的调解下，

2020 年 7 月， 被执行人所在集团

公司与申请执行人签署了债权转让

协议。 本案以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

达成和解而结束。

【法官说法】

本案执行期间发生疫情， 申请

执行人是一家民营企业， 资金链存

在缺口， 企业急需资金用于运营周

转。 被执行人则是传统国有企业，

面对 “互联网+新业态” 的冲击，

惨淡经营， 靠出租土地维持生存。

特别是疫情情况下， 生存经营方面

面临巨大压力。 若对被执行人名下

房产进行拍卖， 被执行人将停产停

业， 40 余名员工面临下岗的窘境。

今年初立案时， 被执行人职工因此

曾多次信访， 矛盾一度激化。 被执

行人作为国企， 在吸纳就业人员、

解决就业问题方面起到不小的作

用。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结合案件的

特殊性，法院主动跨前一步，积极找

寻解决问题的根本性突破口， 主动

搭建平台，在区政法委协调下，多次

走访被执行人上级单位某集团公

司，讲法律、找出路、重协调，利用企

业转型契机， 通过被执行人上级公

司收购债权的方式， 促成一次性转

让债权，最终达成执行和解，有效维

护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缓

解了被执行人执行压力， 为其争取

资源重组、转型升级的机会，促进了

企业的复工复产， 稳定了被执行企

业员工的就业， 为员工生活提供了

保障， 充分发挥了司法维护社会稳

定、 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案例3

?厅受影响即将停业

解除商铺租赁遇难题

2015 年 11 月， 原告从产权人

被告处租赁近 400平方米的商铺用

于经营茶餐厅， 租期至 2024 年 2

月止， 租金每月支付， 每两年递增

1 万元， 2020 年 2 月至 2022 年 2

月期间月租金为 20.5 万元。 2020

年 2 月 15 日前， 双方按约履行。

疫情爆发后原告停业， 3 月 16 日

恢复营业。 经协商， 被告免除了原

告约一个半月的租金。 但双方就租

金的减免和合同的后续履行无法达

成一致， 原告起诉要求解除租赁合

同、 返还押金及疫情期间的部分租

金。 被告立即提出反诉， 要求继续

履行租赁合同， 支付欠付租金及迟

延履行违约金等， 并申请冻结原告

的银行账户。

本案今年 5 月第一次开庭时，

上海市刚下调至疫情防控三级响

应。 原告表示， 疫情期间贷款 120 万

元已亏损殆尽， 计划于当月 20 日停

业， 希望法院尽快判决解除合同。 被

告则认为餐厅经营逐步恢复， 应继续

按约履行。 面对双方完全相反的诉

求， 主审人详细询问了餐厅经营的情

况， 原告介绍， 餐厅开业时装修花费

150 余万元， 前期亏损， 疫情前处于

盈利状态。 目前依赖客户停业前消费

充值卡， 所以客流尚可， 但仍亏损。

根据原告阐述的情况， 结合疫情趋缓

的态势， 主审人初步分析合同尚未达

到必须解除的程度， 在此基础上， 主

审人为双方开展调解工作。 主审人首

先向双方释明了相应的法律风险， 告

知原告其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还需进

一步举证和考量， 告知被告如原告执

意搬离， 其可能面临房屋空置的风

险， 希望双方协商解决。 接着主审人

询问了原告有无继续履行合同的可

能， 原告提出希望被告按不同响应级

别减免一半左右租金的方案。 被告听

后立即表示无法接受， 自己属于个

人， 不是国有企业， 也以租金为主要

收入， 已经减免了一个半月租金， 原

告要求过于苛刻。

面对委屈的原告和愤懑的被告，

主审人开展多次调解， 分别安抚双方

的情绪， 向被告释明了餐饮业确属受

冲击较大的行业， 向原告释明目前国

家对复工复产的支持政策尺度， 引导

双方换位思考， 相互理解。 庭审后，

原告未按原计划搬离。 6 月份第二次

庭审恰逢北京新发地市场疫情反弹，

为案件的调处工作又蒙上了一层阴

影。 在主审人的要求下， 原告补充举

证了其经营数据， 显示其 2019 年月

营业额多为八九十万元， 2020 年 2

月不足 10 万元、 3 月不足 18 万元、

4月近 55万元、 5 月 63 万元的情况。

原告称， 疫情之后营业额断崖式下

降， 经营成本为 75万元左右，每月都

在亏损。主审人结合原告补强的证据，

从情理和租赁市场的实际出发， 与双

方反复沟通，希望双方相互体谅、共渡

难关。 庭后主审人反复与双方进行电

话沟通，抓住原告尚未搬离、继续履行

尚有有利条件的契机， 要求双方在自

担经营风险的前提下， 按照目前疫情

发展趋势和风险， 在公平合理的范围

内确定双方权利义务， 最终在原告新

确定的搬离日前， 双方就租金减免的

期间和幅度达成了一致。

【法官说法】

在此次新冠疫情中， 餐饮行业为

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行业之一， 普

遍存在停业时间长以及经营恢复迟缓

的问题， 甚至有不少餐厅资金困难经

营难以为继而被迫关闭。 该案以双方

签订和解协议、 各自撤回本诉和反诉

结案， 避免了店铺停业关闭、 员工解

散的后果， 减少了装修投入的浪费，

符合民法典规定的节约资源的绿色原

则， 更为企业恢复经营活力起到了推

进作用， 是司法保障服务复工复产工

作的一个缩影。 案件结案后， 法院及

时解除了对原告账户的冻结措施， 原

告表示纠纷终于尘埃落定， 之后将努

力扭亏为盈； 被告表示对方已按和解

协议支付欠付租金， 店铺也避免了空

置。 目前， 这家经营了四年多的茶餐

厅最终得以持续营业。


